项目需求
一、 项目内容
按照赵巷镇新城一站大居引入社区第三方对街面进行市容管理的工作情况，并结合大居的实际情况，引入社会第三方市容管理服务力量，以充实管控工作的力量，实现全方位覆盖，使市容管理工作达到规范、有序的长期效果。
[bookmark: _GoBack]二、实施方式
采用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公开招投标，落实第三方服务单位，由其承担赵巷镇新城一站大居区域内的市容管理工作的巡查，发现，现场劝阻，及时上报执法处置部门等相关工作。巡查模式为重点道路步巡和机动力量车巡相结合的方式。
三、第三方管理力量的服务区域
	序号
	管理四至范围
	区域内重点点位
	对应居委

	1
	东至：油墩港；南至：盈港东路；西至：汇金路；北至：上达河。
	轨交17号线汇金路站1号口、宝龙广场二期、秀源路菜场、毓秀二幼、青教院附中、秀景苑商铺、龙湖紫都城商铺、派克公馆商铺
	龙联、秀景、秀源

	2
	东至：油墩港；南至：公园路；  西至：绕城高速；北至：盈港东路。
	轨交17号线汇金路站2号口、宝龙广场一期、汇金路公交枢纽、御澜山商铺、龙湖紫悦湾商铺、幸福里商圈、融悦四季商铺、崧泉路商铺、青教院附小、崧润幼儿园、容钛智能大厦、东湖中学、、公卫中心、合景项目（在建）
	龙御、佳福东、佳昱、逸泰、逸秀、御融

	3
	东至：油墩港；南至：淀浦河；  西至：绕城高速；北至：公园路。
	城市生活汇广场、崧文菜场、崧文小学、秀泉幼儿园、壹品世家商铺、青湖东路商铺、青湖东路幼儿园、东门小学、大居社区卫生中心（在建）、大居社区活动中心（在建）、青浦区人民法院（在建）
	崧鑫、崧涵、崧湖、崧淀、德康

	4
	东至：油墩港；南至：沪渝高速；西至：绕城高速；北至：淀浦河。
	南淀浦河菜场、秀涓幼儿园、青浦二中
	华秀、华沁、和瑞、观昱

	5
	以上所有区域
	全区域渣土管理和应急处置



四、服务人员及装备要求
人数要求：不少于136人次。
装备配置2辆巡逻车，30辆电动自行车。另根据岗位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执法记录仪、通讯工具、头盔等。
五、服务时间：2026年2月17日至2027年2月16日（24小时 ，全年无休）。
六、第三方管理公司及人员要求
（一）第三方管理公司要求
1、第三方管理公司必须要讲政治，服从大局，听从青浦区赵巷镇人民政府及公安部门等指挥。
2、公司内部党组织体系及工会组织建全，员工福利合法合规发放。
（二）公司人员要求
1、项目负责人45周岁以下，高级保卫师，相关工作经验10年以上。
2、人员50周岁以下，身高170厘米以上，持有相关上岗资质，具备相应工作经验。
3、新招聘保安员培训时间，要达到40课时以上，上岗制度流程完整。
（三）资质要求
公司需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B/T 19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GB/T 45001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GB/T 24001认证）
七、管理范围和要求
（一）管理区域范围和内容
1.管理区域范围：东至油墩港和崧泽博物馆区域；南至沪渝高速；西至G1501绕城高速和汇金路；北至上达河和秀泽路。
2.管理内容：开展区域市容巡查，对各类市容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劝阻和整改（如占道经营等）；协助城市管理部门开展市容环境管理和处置等相关工作；配合开展城市管理相关的突击整治治理、保障和维稳等工作。
（二）管理目标要求
1.完成每月网格案件上报指标
第三方需围绕14 大类，250 小类，对所有问题要做到先行发现，及时用 PDA 手机上传城运中心，做到应发现、尽发现、快处置。做好网格化管理相关问题的巡查和上报，做到“应发现尽发现”，按照要求每月完成上报额定案事件。
2.区域环境卫生
（1）协助环卫作业部门对各经营户做好门店生活垃圾的收运及路面保洁工作的巡查与管理。
（2）道路路面、人行道无成片散落垃圾，无包裹垃圾和扎推垃圾，无明显油腻污渍；道路沟底无明显积尘和积水，道路沟眼、窨井口保持畅通，无杂物堵塞；人行道及树穴无杂草、烟蒂等积累；沿街建（构）筑物墙角无明显积尘。
（3）区域绿地、绿化带内无垃圾积存，无成片散落垃圾。
（4）区域废物箱及垃圾房外观保持清洁，无乱招贴和明显污垢，设施周围无垃圾散落和积水积污，无包裹垃圾；废物箱门保持关闭，设施发现缺损时，及时联系环卫企业进行转换或修复。
（5）护栏、电杆等道路附属设施及街面建（构）筑物表面无成片乱招贴、乱张挂、乱涂写、乱刻画。
（6）未及时发现制止大宗渣土、建筑装潢和绿化废弃物等特殊垃圾乱倾倒现象或行为的，应由第三方社会管理方负责，费用由其承担。
3.区域市容秩序
（1）日常市容环境卫生状况巡查时间24小时，全年无休。
（2）街面及道路公共区域无乱设摊（包括以车辆为载体的流动摊点）；无乱堆乱放物品，严禁设摊、车辆维修、车辆洗车等作业或经营等现象的占道。
（3）沿街建（构）筑物上无擅自拉挂条幅；无擅自设置招牌、广告等设施；无利用市政公用设施、树木植被或等晾晒衣物等；严禁在公共场地利用自备衣架晾晒衣物等。
（4）在建工地、学校等周边无发生食品等流动摊贩的经营现象。
（5）街头无散发小广告和无擅自发放宣传品、物品等行为。
（6）非机动车在街面指定停放区内有序停放，有专人巡查管理；在重点区域、重点路段无非机动车集中占据盲道现象。
（7）掘路、开挖等占道施工有围挡，施工区域周边保持整洁，施工结束后无杂物残留。
（8）在市容环境问题多发易发区域（如：乱设摊、偷倒乱倒垃圾等），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安排固守人员和加强巡查、追查。
（9）加强对商铺的业态巡查，对发现经营户未按原有规定经营用途的行为给予告知、劝说并配合职能部门做好相关协助工作。
（10）高峰及错峰时段，协助指挥道路交通，保障区域内道路畅通。
4.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落实
（1）沿街商铺《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责任告知书》送达率100%，签约率达95%，《告知书》在店堂合适位置公示。
（2）沿街商铺无跨门营业、无店外堆物、无乱倒乱放垃圾以及其他市容环境违法违规行为。
（3）沿街商铺无占用店外绿化、树穴、公共设施放置垃圾容器及扫帚、拖把、簸箕等物品，垃圾容器无满溢、散落现象。
（4）沿街商铺无“一店多招”情形，店牌店招上无乱招贴和乱涂写，无明显破损和安全隐患。
（5）在沿街商铺装修期间，有围挡围栏进行有效遮挡和防护，及时联系作业单位清运建筑废弃物，装修期间尽可能降低对周边市容和行人的影响。
（6）主动做好与居住小区、企事业单位物业管理方的沟通交流，明确界定各自市容、环卫管理范畴，避免出现管理盲区。
（7）沿街商铺垃圾桶要进行分类，发现未按要求配备和分类的及时督促整改并做好取证工作，对拒不整改的上报城市管理执法部门。
5.预防和应急管理
（1）收到各类市容环境卫生“问题”抄告、信访投诉和交办件后，无特殊情况的，30分钟到达现场，24小时落实整改，并建立防控长效机制。
（2）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体制机制，确保各项管理和服务有序平稳；切实做好从业人员信息登记管理（须向城管中队和网格化中心报备），常态化开展从业者教育培训，确保从业者作风良好、纪律严明，依法，规范、文明开展各项管理和服务，对待管理服务对象有理有节，不卑不亢。
（3）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责任意识和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4）建立应急队伍和应急管理体系，遇特殊天气、重要保障和突发情况下，应急人力、物力快速响应到位，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尽可能减少市容环境受影响的程度。
6．其他
参与辖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工作，开展城市管理相关专项治理、保障、维稳等工作，以及积极参与落实政府创文复审、进博会和全国卫生区（镇）复审、疫情防控等镇党委政府相关工作。

















八、考核方案
赵巷镇新城一站大居市容管理工作考核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赵巷镇新城一站大居市容环境整体水平，着力创建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品质之城。要求切实加强第三方街面市容巡查服务工作，以“应发现、尽发现、快处置”为工作导向，落实责任、强化监管，不断完善第三方巡查服务管理机制，全面提升第三方巡查服务队员的工作效能及外在形象。结合实际情况，特制订本考核方案。
一、考核原则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考核考评，考核结果与第三方服务业绩挂钩。
二、考核对象
第三方巡查服务队员。
三、考核内容
1、引导督导沿街商铺对象自觉遵守市容环境规定和要求。
2、开展街面巡查，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予以劝阻和制止，督促当事人进行整改。
3、开展城市综合管理相关工作。
四、考核方式
分为月度综合考核及日常考核两种。采取定期和随机考核相结合、明查与暗访相结合、实地抽查和线上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第三方巡查服务队员工作相关内容等方面进行考核，考核小组将考核情况汇总、打分，经分管领导审核后，提交镇相关部门，向第三方管理公司反馈考核结果。
五、考核细则
（一）月度综合考核：实行百分制量化考核，分为八档：90分以上（包括90分），85分-90分，80-85分，75分-80分、70分-75分，65分-70分，60-65分，60分以下视为不合格。（附件1：第三方巡查服务月度考核评分表）。
1、队伍管理（15分）
（1）队伍出勤情况（5分）
第三方管理公司应妥善处理勤务工作，确保队伍出勤率得到保障。日常街面巡查时间为每日6：00-24：00；根据季节、街面特点和主管部门部署要求，作出重点巡查时间，及时调整巡查时间。
（2）内部管理机制（10分）
建立健全的内部管理机制，确保各项管理和服务有序平稳；切实做好从业人员信息登记管理（须向赵巷镇人民政府报备），常态化开展从业者教育培训，确保从业者作风良好、纪律严明，依法、规范、文明开展各项管理和服务，对待管理服务对象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参照《城运中心队员工作制度》，凡发现着装不规范、吃拿卡要、不服从指挥调度等情况，该项考核分计零分。
2、街面巡查管理情况（55分）
（1）设施巡查管理（15分）
街面设施巡查不到位、情况上报不及时，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未及时消除，劝阻和整改的，每发现一处扣1分，满分15分，扣完为止。道路上存在各类安全隐患，未第一时间采取临时防护措施的，因安全隐患问题构成人身危害或安全事故的，该项考核分计零分。
（2）施工巡查管理（15分）
对施工未第一时间干预，做好检查督促清理工作，对违法违规施工未责令停止，及时上报的，每发现一处，扣1分，满分15分，扣完为止。对安全隐患防范落实不到位的，因安全隐患问题构成人身危害或安全事故的，该项考核分计零分。
（3）非机动车停车巡查管理（10分）
每天安排固守人员加强巡查管控，维护管理街面非机动车停放秩序。
（4）环卫市容巡查管理（15分）
简易问题，应立即予以处置，处置难度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应及时上报。做好门店生活垃圾收运及路面保洁工作。市容环境卫生问题巡查不到位，管理落实不力，管控效果不佳的，每发现一处扣1分，满分15分，扣完为止。
3、及时发现与处置情况（10分）
认真参与辖区相关城市管理问题的巡查发现及处置工作，及时发现上报问题。及时处置劝阻和整改市容环境违规违法行为。简易问题，应立即予以处置；处置难度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应及时上报，并做好现场取证工作。现场处置中，出现应处置未处置或者超期、返工的，每件扣1分，满分10分，扣完为止。
4、投诉类案件处置（10分）
（1）到场处置和反馈情况。（5分）
接到投诉类案件后，在接到通知后，要及时赶往现场，15分钟内到达现场，到达现场后应第一时间掌握现场情况，对于处置能力范围内的案件应及时予以处置，并及时反馈处置结果，对于处置能力范围外的案件，也应及时向案件派遣部门上报现场情况。
（2）群众满意度（5分）
在投诉类案件的整体处置环节中，如因第三方队员现场处置不当，造成群众满意度下降的，该项考核分计零分。
5、应急管理保障（10分）
建立应急队伍和应急管理体系，遇特殊天气、重要保障和突发情况时，应急人力、物力快速响应到位，响应时间一般要求在15分钟内，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尽可能减少城市区域受影响的程度。
（二）月度综合考核结果运用
月度考核结果作为第三方管理公司兑现服务费的重要依据。按照考核档次划分：
（1）90分及90分以上：兑现全额服务费；
（2）85分-90分：扣除合同全额服务费的5%；
（3）80分-85分：扣除合同全额服务费的10%；
（4）75分-80分：扣除合同全额服务费的15%；
（5）70分-75分：扣除合同全额服务费的20%；
（6）65分-70分：扣除合同全额服务费的25%；
（7）60分-65分：扣除合同全额服务费的30%；
（8）60分以下的：扣除合同全额服务费的35%。
（三）日常考核：实行百分制量化考核，以每月度总金额的5%作为日常考核的经费。（附件2：第三方巡查服务日常考核细则表）
1、设施巡查管理（20分）
（1）未及时发现户外设施损坏1.5分。发现一次扣0.3分，扣完为止。
（2）店铺店招、户外广告设施存在安全隐患2分。发现一次扣0.4分，扣完为止。
（3）对新建和改造设施的行为，未查看相关许可，对违法违规行为未责令停止2分。发现一次扣0.4分，扣完为止。
（4）对责任人不履行整改或设施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未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3分。发现一次扣0.6分，扣完为止。
（5）道路窨井缺损未第一时间采取临时防护措施，未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2.5分。发现一次扣0.5分，扣完为止。
（6）电线搭挂、裸露未第一时间采取临时防护措施，未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2分。发现一次扣0.4分，扣完为止。
（7）道路道板严重破损未第一时间采取临时防护措施，未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2.5分。发现一次扣0.5分，扣完为止。
（8）道路有异物凸起等安全隐患未第一时间采取临时防护措施，未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2.5分。发现一次扣0.5分，扣完为止。
（9）在管理服务区域内未及时发现违法、违章建筑2分。发现一次扣0.4分，扣完为止。
2、施工巡查管理（20分）
（1）对掘路施工未第一时间进行干预2分。发现一次扣0.4分，扣完为止。
（2）未检查相关许可，未督查落实文明施工和做好完工清理工作3分。发现一次扣0.6分，扣完为止。
（3）对违法违规施工未责令停止，未能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3分。发现一次扣0.6分，扣完为止。
（4）掘路、开挖等占道施工没有围挡遮挡和防护的3分。发现一次扣0.6分，扣完为止。
（5）施工区域周边未保持整洁2分。发现一次扣0.4分，扣完为止。
（6）施工结束后杂物残留2分。发现一次扣0.4分，扣完为止。
（7）沿街商铺装修期间没有围栏围挡进行有效遮挡和防护的3分。发现一次扣0.6分，扣完为止。
（8）沿街商铺装修期间对周边道路和行人造成影响2分。发现一次扣0.4分，扣完为止。
3、非机动车停车巡查管理（10分）
（1）街面非机动车乱停放3分。发现一次扣0.1分，扣完为止。
（2）非机动车停车点相关标识标牌和划线模糊、缺损1分。发现一次扣0.1分，扣完为止。
（3）非机动车集中占据盲道2分。发现一次扣0.2分，扣完为止。
（4）机动车停车位内停放非机动车或摩托车2分，发现一次扣0.2分，扣完为止。
（5）机动车停车位内堆物2分，发现一次扣0.2分，扣完为止。
4、环卫市容巡查管理（23分）
（1）护栏、电杆等道路附属设施及街面建（构）筑物表面乱张贴0.5分。发现一次扣0.1分，扣完为止。
（2）护栏、电杆等道路附属设施及街面建（构）筑物表面乱张挂0.5分。发现一次扣0.1分，扣完为止。
（3）护栏、电杆等道路附属设施及街面建（构）筑物表面乱涂写0.5分。发现一次扣0.1分，扣完为止。
（4）护栏、电杆等道路附属设施及街面建（构）筑物表面乱刻画0.5分。发现一次扣0.1分，扣完为止。
（5）街面及道路公共区域乱设摊（包括以车辆为载体的流动摊点）1分。发现一次扣0.2分，扣完为止。
（6）街面及道路公共区域乱堆乱放物品1分。发现一次扣0.2分，扣完为止。
（7）街面及道路公共区域占道（跨门）经营1分。发现一次扣0.2分，扣完为止。
（8）沿街建（构）筑物上拉挂条幅1.5分，发现一次扣0.3分，扣完为止。
（9）擅自设置招牌、广告等设施2分。发现一次扣0.4分，扣完为止。
（10）利用市政公用设施、树木植被等晾晒衣物1.5分，发现一次扣0.3分，扣完为止。
（11）晾晒自备衣架，妨碍道路和行人通行1.5分，发现一次扣0.3分，扣完为止。
（12）街头散发小广告1分，发现一次扣0.2分，扣完为止。
（13）街头发放宣传品、物品1分，发现一次扣0.2分，扣完为止。
（14）存在乱倒乱放垃圾现象1分，发现一次扣0.2分，扣完为止。
（15）存在占用店外绿化现象1分，发现一次扣0.2分，扣完为止。
（16）存在占用树穴现象0.5分。发现一次扣0.1分，扣完为止。
（17）公共设施放置垃圾容器及扫帚、拖把、簸箕等物品0.5分。发现一次扣0.1分，扣完为止。
（18）商铺垃圾容器满溢、散落现象1分，发现一次扣0.2分，扣完为止。
（19）未及时发现大宗渣土并通知相关部门和企业进行处置2分。发现一次扣0.4分，扣完为止。
（20）未及时发现建筑装潢垃圾并通知相关部门和企业进行处置2分。发现一次扣0.4分，扣完为止。
（21）未及时发现绿化废弃物并通知相关部门和企业进行处置1.5分，发现一次扣0.3分，扣完为止。
5、责任制落实及其他（12分）
（1）按照14大类，250小类，问题未做到先行发现，未及时用PDA手机上传城运中心，做到应发现、尽发现、快处置的2分。发现一次扣0.2分，扣完为止。
（2）日常街面巡查时间为6:00-24:00，未按照日常街面巡查时间及时到岗到位1.5分。发现一次扣0.3分，扣完为止。
（3）根据季节、街面特点和主管部门部署要求，未及时作出重点巡查时间1分，发现一次扣0.2分，扣完为止。
（4）问题多发、易发重点区域未适时安排专守人员和加强巡查、追查1.5分。发现一次扣0.3分，扣完为止。
（5）参与辖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2分。发现一次扣0.4分，扣完为止。
（6）开展城市管理相关专项治理、保障、维稳等工作落实不到位2分。发现一次扣0.4分，扣完为止。
（7）未积极参与落实政府创全复审、进博会和全国卫生镇复审等镇党委政府相关工作2分。发现一次扣0.4分，扣完为止。
6、预防和应急管理（15分）
（1）未建立建全内部管理体制机制，确保各项管理和服务有序平稳1.5分。发现一次扣0.3分，扣完为止。
（2）未切实做好从业人员信息登记管理（须向赵巷镇人民政府报备）1.5分。发现一次扣0.3分，扣完为止。
（3）未常态化开展从业者教育培训1.5分。发现一次扣0.3分，扣完为止。
（4）从业者在工作中作风、纪律未落实到位，未依法、规范、文明开展各项管理和服务的2分。发现一次扣0.4分，扣完为止。
（5）对待管理服务对象缺乏有理有节、不卑不亢的态度1.5分。发现一次扣0.3分，扣完为止。
（6）未建立应急队伍2分。发现一次扣0.4分，扣完为止。
（7）未建立应急管理体系2分。发现一次扣0.4分，扣完为止。
（8）遇特殊天气、重要保障和突发情况时，应急人力、物力未能快速响应到位，未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尽可能减少城市区域受影响的程度3分。发现一次扣0.6分，扣完为止。
六、其他
未尽事宜由镇城运中心讨论决定。按照14大类，250小类，问题未做到应发现、尽发现、快处置的，由我镇城运中心督查小组商议决定，并按照实际情况进行相关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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